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2批   2026年5月30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LN202
60529008

7

抚顺市顺城区裕景上都小
区，天城人民浴池排放的废
气有异味，且排风设备运转
时产生噪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顺城区政府主办。经查：
1.该浴池排放废气为浴区水雾气，有少许清淡沐浴露味道。
2.排风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噪声。2026年6月1日，经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两
个噪声源噪声分别为66、67分贝，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3.顺城区住建局2026年6月1日通知浴池整改。2026年6月4日和6月6日再次检
测，其中一处噪声源54分贝，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另一处
噪声源60分贝，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属实

加装降噪
设施，实
现噪声达
标。

1.顺城区住建局督促企业持续整改，预计2026年6月
12日完成整改后，再次检测。
2.顺城区住建局将加强宣传降噪规范与法律责任 ，
督促商户定期维护检修相关设备。

阶段性办
结

无

2
D3LN202
60529006

3

抚顺市东洲区海新街与煤都
路交汇处，八方水泥制品有
限公司生产及运输过程产生
扬尘。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经查：
1.该企业2025年1月建厂，2025年3月取得营业执照，未办理其他审批手续。
2025年8月初至9月底企业间歇生产，其间产生扬尘。
2.2025年10月，东洲区政府依据《辽宁省“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工
作方案》规定，对该企业下达关闭令，要求企业立即停止生产。该企业2025年
10月初停产至今，2026年5月30日开始拆除生产设备。
3.2026年5月31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洲分局联合区执法大队和龙凤街道现查 ，
企业设备已全部拆除。

属实

取缔违法
企业，拆
除生产设
备。

东洲区政府加强对该场地监管巡查，防止问题反弹
。

已办结 无

3
X3LN202
60529011

4

某企业与第三方机构伪造数
据，部分数据超标，排放渗
滤液。

抚顺市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经查：
1.该企业2021年底建成投产，2022年至今每年按照排污许可证监测要求，委托
依法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机构对有组织废气、无组
织废气等开展自行监测。经核查第三方检测机构原始记录小票及检测报告 ，数
据均相符。该企业全年自动检测数据稳定运行，自主检测报告无超标情况，未
发现二噁英等污染因子超标及数据造假情况。前期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在2023年
至2024年期间，涉嫌存在重点排污单位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违法行为 ，
2026年2月已立案查处，针对公开数据错误问题已立行立改。
2.该企业渗滤液经自建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 ，全部进行回用，企业无污水
外排口，检查中未发现渗滤液有外排现象。

部分属实
加强监
管，规范
监测。

1.下一步加大对企业环境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强
人员业务培训，自动监测数据如实填报、公开。
2.督促第三方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日常巡检、校
准和校验工作，确保在线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与
有效。

已办结 无

4
D3LN202
60529009

7

抚顺市清原县敖家堡乡夹皮
沟村关木山组，某公司搞建
设，造成水土流失。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清原县政府主办。经查：
1.该项目是某供电公司建设的变电站66KV线路工程，相关手续齐备。2025年
底土地占用的相关补偿已发放到位。
2.关木山组共设计建设7座电塔，其中一座已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6年10月完工。其余6座没有开工建设。
3.2026年5月27日清原县政府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施工完全按照水土保持方
案要求进行，没有发现水土流失情况。

部分属实

按水土保
持方案施
工，防止
水土流失
。

清原县政府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施
工。

已办结 无

5
X3LN202
60529010

4

受理编号
X3LN202605210052，再次投
诉有人破坏东山泉眼沟林木
。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新宾县政府主办。经查：
该件与本轮督察第14批X3LN202605210052举报内容重复。
1.1998年9月，新宾镇拨堡沟村一村民未经审批占用本村东山泉眼沟林地共计
1.1084公顷（其中商品林地0.0358公顷、公益林地1.0726公顷），违规开垦种
植农作物和中药材。开垦过程中无证采伐林木 18株，立木蓄积0.3082立方米，
另其宅基地违规占用公益林地0.0137公顷。2025年8月13日，新宾满族自治县
公安局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立案侦查，该村民因涉嫌犯罪，于8月18日被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目前取保候审。
2.2026年5月22日，新宾镇政府组织现场核查，发现非法占用林地地块存在种
植。

属实

依法查处
破坏林地
资源行
为，恢复
林地功能
。

1.新宾县公安局已于2026年6月5日将案件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依规处理涉事人员。
2.新宾镇政府负责，2026年11月底前完成整改，恢
复被侵占林地生态。
3.新宾镇政府常态化开展巡查，严防毁林占地违法
行为发生。
4.2026年6月1日，新宾镇政府对履职管护不到位的
一名护林员予以行政记过处分。

阶段性办
结

问责1人



6
X3LN202
60529009

2

抚顺市顺城区人行道沙土裸
露，产生扬尘。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顺城区政府主办。经查：
反映点位于2025年11月初进行道路改造，人行道约500延长米未硬化，裸露沙
土地面产生扬尘。

属实

采取措施
抑尘，尽
量减少对
环境影
响，完成
人行步道
工程。

1.2026年6月10日前，顺城区政府将组织完成人行步
道硬化。
2.将军堡街道将监督施工期间采取洒水抑尘措施 。

阶段性办
结

无

7
X3LN202
60529010

6

受理编号
X3LN202605220101，占地问
题、垃圾问题仍然存在。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新抚区政府主办。经查：
该件与本轮督察第十五批X3LN202605220101举报内容重复。
1.针对前期举报问题，5月24日已完成该区域复绿和堆放废品清理。5月30日再
次现场复核，发现堆放废品问题出现反弹。
2.新抚区住建局组织物业公司对园区进行全面排查破坏公共绿地小开荒 、乱堆
乱放、私设栏杆等32处，完成整改19处。

属实

清除堆放
垃圾，全
面清理违
规占地行
为。

1.5月30日，物业公司组织人员与居民共同将堆放废
品清运，并对居民开展宣传教育，及时完成反弹问
题整改，计划6月11日前对剩余13处点位完成整改。
2.新抚区政府加强常态化巡查管控，紧盯垃圾堆放
隐患苗头，一经发现立即督促物业限时清理，严防
问题反弹。

已办结
通报批评

1人

8
X3LN202
60529002

2

抚顺市顺城区葛布路原农行
住宅楼西侧有扬尘。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顺城区政府主办。经查：
反映点位地处城乡接合部，风力较大时，附近村民院内裸露地面尘土飘落西侧
葛布路，且该路日常清扫不到位，导致扬尘。

属实
加大清扫
力度，减
少扬尘。

1.顺城区政府已安排湿扫车对该路段进行湿扫作
业，共安排7名清扫员每日2次清扫保洁，减少扬尘
影响。
2.顺城区建立城乡接合部日常保洁清扫长效工作机
制，加强巡查，持续减少扬尘影响。

已办结 约谈1人

9
X3LN202
60529008

3

1.抚顺市新宾县永陵镇赫图
阿拉村，苏子河与二道河子
交汇处，场地未做防渗处
理，倾倒垃圾。
2.赫图阿拉村附近抚通高速
下，二道河子河道旁一处砂
场污水直排，导致河水浑浊
。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新宾县政府主办。经查：
1.2026年5月30日，永陵镇政府实地核查发现，距离河道50米的闲置地块内，
存在村民乱堆乱放建筑垃圾约20立方米、生活垃圾5立方米。
2.该砂场于2021年登记投产，位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外，占地类型为村集体的未
利用地，并与赫图阿拉村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按规定不需办理土地征占手续
。砂场河砂来源于依法竞拍购得的河道清淤产生的砂石 ，有合法取水手续，无
需办理环评手续。5月30日，新宾县水务局、生态环境分局现场检查，发现砂
场现有沉淀池容积不足，无法实现洗砂废水全闭环回用，擅自在二道河子岸边
设置排污口，存在洗砂废水直排河道的违法行为。

属实

立即清理
生活垃
圾，封堵
砂场排污
口。

1.2026年6月2日，永陵镇政府完成该处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清运及合规处置；在村内新增3处垃圾箱，
设置警示标识，强化巡查管控，防止同类问题反弹
。
2.2026年5月30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宾县分局对
该砂场立案查处，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砂场停产整治。该砂场已于6月2日拆除了
入河排污口，计划于7月底前建成砂滤系统及防渗循
环水池，实现洗砂废水的循环利用。加强企业日常
监管，确保企业合法合规生产经营。

阶段性办
结

无

10
X3LN202
60529008

6

抚顺市抚顺县上马镇竖碑
村，1.村内河道周边有8家规
模养殖户，雨天养殖污水直
排百花河，渗入地下。
2.樱桃村至树碑村1.5公里河
道水体黑臭，监测数据超标
。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县政府主办。经查：
1.竖碑村现有畜禽养殖户32户，其中21户生猪、11户牛羊，均为非规模养殖
户；该村生猪养殖场配齐“三防”粪污收集设施，配建1座“三防”集中沤粪池，
粪污发酵后还田。5月29日，经逐户核查，没有发现养殖污水偷排现象及痕迹
。5月29日上马镇政府对竖碑大河（百花河）水质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水质符
合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2.5月30日，上马镇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到樱桃组到竖碑村 1.5公里
的河道进行核查，未发现水体异味、颜色异常。6月1日，上马镇政府对樱桃河
水质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部分属实

加强监管
、确保水
源地环境
安全。

1.6月1日，上马镇政府完成竖碑村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清理。
2.上马镇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强化养殖
户日常监管，养殖户规范防渗贮存粪污，做好资源
化还田利用，严禁偷排乱排。
3.上马镇政府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压实河长制、
属地责任，采用专人巡护、无人机每周航拍等方
式，确保水源地、河道环境安全。

已办结 无

11
X3LN202
60528012

3

抚顺市抚顺县上马镇竖碑村
位于二级保护区内，仍有多
户养殖，污染水源，有人将
垃圾丢弃在河边。

抚顺市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由抚顺县政府主办。经查：
1.竖碑村现有畜禽养殖户32户，其中21户生猪、11户牛羊，均为非规模养殖户
。该村生猪养殖户配齐三防粪污收集设施 ，配建1座“三防”集中沤粪池，粪污
发酵后还田。5月29日上马镇政府及相关生态环境部门逐户核查，未发现养殖
污水偷排痕迹，并对竖碑大河（百花河）水质采样检测，检测结果水质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2.5月30日上马镇政府现场核查发现，竖碑村河道两侧有村民丢弃的零星垃
圾，已立即清理。

部分属实

加强监管
、确保水
源地环境
安全。

1.上马镇政府及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强化养殖
户日常监管，养殖户规范防渗贮存粪污，做好资源
化还田利用，严禁偷排乱排。
2.上马镇政府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压实河长制、
属地责任，采用专人巡护、无人机每周航拍等方
式，确保大伙房水源地保护区、河道环境安全。

已办结 无



12
X3LN202
60519000

5

抚顺市鑫隆硅镁铬有限公司
在厂区外西侧、驿马村北沟
、营盘村202国道旁、营盘村
、洼子村放马沟、哈达村东
山沟等多处倾倒掩埋废物。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协办。经查：
1.该企业于1997年建成投产，于2024年停产至今。2026年5月30日，东洲区政
府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投诉点位逐一核查，共发现3处堆存企业生产产生的炉
渣。其中洼子村放马沟约300立方米，用于平整场地。驿马北沟约800立方米，
计划用于建设砖厂，未开工建设。营盘村约3500立方米，用于吴家大院建设地
基使用。
2.在排查时发现企业厂区大门西侧约3万立方米企业生产产生的炉渣，为2000
年以前堆存，该处地块在企业用地范围内，为工业用地，并于2007年进行覆土
并种植火炬树绿化。2026年3月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进行
调查评估，地下水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3.2026年5月29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营盘村及流经企业的
小河地表水和吴家大院点位地表水进行检测，地表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Ⅱ类标准。

属实

规范企业
生产经营
行为，开
展调查评
估，规范
处置固体
废物。

1.东洲区政府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洼子村放马沟
、驿马北沟、营盘村（吴家大院）开展调查评估工
作，并将根据评估结果开展整治。
2.东洲区政府加大固废排放巡查力度，防止该类情
况再次发生。      
3.东洲区政府督促企业根据评估结论，依法依规处
置堆存一般固废。

阶段性办
结

无

13
D3LN202
60529009

3

某企业在抚顺市东洲区兰山
乡簸箕村建设时，运输碎石
和渣土过程中产生扬尘。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东洲区政府主办。经查：
2021年6月，某项目施工单位在东洲区兰山乡簸箕村管段内施工期间 ，办理临
时占地审批手续后开设临时道路，运输过程中产生扬尘。施工期间，东洲区政
府多次督促施工单位采取抑尘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扬尘污染。2025年5月施工
结束后，临时道路封闭并恢复耕种。

属实
消除扬尘
污染，防
止反弹。

东洲区政府做好村民宣传和解释工作，取得村民理
解支持。

已办结 无

14
X3LN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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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望花区某企业存在人
为编造二氧化硫等在线监测
数据应付检查，在线监测设
备不正常使用。

抚顺市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经查：
1.该企业2021年年底投产，2台焚烧炉在启停炉及故障时段，存在超标行为，
均如实进行标记。
2.该企业1#、2#烟气排口安装两套在线CEMS设备。已委托有技术能力的第三
方负责在线设施运维。监测主要污染物有粉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化氢
、一氧化碳。现场调阅2025年至今平台数据和在线运维、校验等相关记录，各
项现场记录完整，平台数据异常时间段标记内容与现场记录均吻合。手工比对
监测报告及设备验收报告齐全。在线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在线监测设备不正
常使用情况。前期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存在重点排
污单位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违法行为，2026年2月已立案查处。

部分属实
如实公开
自动监测
数据。

1.市生态环境局已立案查处。下一步加大对企业环
境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强人员业务培训，自动监
测数据如实填报、公开，确保企业达标排放。
2.督促第三方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开展日常巡检、校
准和校验工作，确保在线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与
有效。

已办结 无


